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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标准
《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规范（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

革已成为提升政府效能、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机关

事务管理条例》明确提出要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机关事务工作“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推广政府购买

服务、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要求坚持深化改革，通过改

革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

长效机制。这些政策旨在激发社会力量的活力，推动机关后

勤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以适应新时代

的发展需求。

在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推进中，江苏省立足国家

战略导向，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机关后勤

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政策措施，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首

先，标准化建设存在明显短板，社会化服务缺乏统一可量化

的质量标准体系，导致服务项目质量参差不齐。其次，合同

条款对服务内容、质量要求和责任边界的界定较为模糊，评

价体系未能与服务质量形成有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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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无

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发挥我市社会化服务改革起步早、体量

大、经验较丰富等优势，将统一、简化、协调、优化的标准

理念和方法引入到机关事务社会化服务管理领域，认真学习

和贯彻关于机关事务社会化服务的各项政策要求，深入开展

机关事务服务“社会化+标准化”建设，积极探索机关社会化

服务管理标准，加强对社会化服务的规范管理。通过制定江

苏省地方标准《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规范》进一步推动机关

社会化服务管理改革向纵深发展，切实提升机关运行保障水

平和效能，为江苏省内机关事业单位的高效运转提供有力保

障。

二、任务来源

2024 年 8 月，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2024 年度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苏市监标〔2024〕143

号），将《党政机关社会化服务考核管理规范》纳入标准制

定计划。2025 年 9 月，经申请批准，项目名称调整为《机关

社会化服务管理规范》，第一起草单位调整为无锡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三、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写小组

2024 年 6 月，在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指导下，无锡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成立标准编写小组，并明确了工作内

容及职责、关键节点、时间要求，以点带面，确保有关工作

按照阶段目标要求稳步实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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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征求意见

1、开展调研。2024年7月～2025年4月，编写小组梳理、

收集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相关资料20余份，检索并下载相关

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10余项。前期，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多次赴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辽宁省盘锦机关事务管理局等省内外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先进

地区实地学习考察。

2、编制标准草案。2025 年 4 月～8 月，编写小组对现场

调研和资料调研的情况进行分析研讨，研究标准应覆盖的关

键环节，初步确定了标准框架，包括基本原则、社会化服务

机构要求、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管理内容、结果分析与运

用、争议投诉、应急管理、档案管理和信息化管理等内容。

并在此框架基础上编写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形成《机关社会

化服务管理规范（草案）》。

3、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初稿编制完成后，编写小

组在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了讨论会，会议对社会化服

务的日常管理、半年度和年度管理的具体流程以及工作要点

进行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10 余条。会后，编写小组对标准

文本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规范（征

求意见稿）》。

4、开展标准征求意见。2025 年 8 月～9 月，编写小组向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内其余 12 个地市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全市 8 个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以及 6 个相关社会化服务机

构开展征求意见，共收集意见 15 条，采纳 11 条，不采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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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2025 年 9 月 29 日，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召开《机

关社会化服务管理规范》预审会。会议特邀来自南京邮电大

学、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江苏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物业管理中心等单位的 5 位专家组成评审组参与审议。省级

机关物业管理中心，无锡、常州、徐州、连云港四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及其机关服务中心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全程参与研

讨。专家组从标准框架科学性、内容表述规范性和条款实操

性三个维度提出 31 条修改意见。编写小组于 10 月 12 日召开

专项研讨会，对全部意见逐条研讨论证后予以全部采纳，并

根据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

2025 年 12 月 23日，通过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公

开征求意见，2026 年 1 月 22 日征求意见结束，期间共收到意

见建议 7 条。编制组专门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结合收集到

的意见建议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针对性修改完善，形成《机关

社会化服务管理规范（送审稿）》。

（三）审查与修改。2026年4月10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评审会，专家组由周晓剑、邵

红卫、虞力维、金卓琳、曹思齐五位组成。专家组认真听取

关于标准制定的说明，审阅了标准送审材料，逐条审查了标

准内容后，一致同意本标准通过审查。同时，专家组提出了

具体修改意见27条。会后，编写小组召开讨论会，对27条意

见全部采纳，并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形成报批

稿。

四、主要内容以及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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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1. 范围

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在第 1 章范围中规定了本

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的管理原则、基本要

求、服务管理、安全与应急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化管理、

监督管理和评价与改进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机关社会化服务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第 2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此处列出了标准中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江苏省地方

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第 3 章应为“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给出了机关、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服务机构的定义。

4. 社会化服务机构

明确了社会化服务机构应具有的资格、配备的管理人员

和服务人员、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及时回应和改进意见和

建议等事项。

5. 服务管理

规定了社会化服务过程中通用管理要求和专项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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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中通用管理要求包括制度管理、人员管理、培训管理、

保密管理和设施设备管理要求；专项管理要求包括了房屋养

护维护、给排水设备运行维护、供电设备监控维护、电梯运

行维护管理、空调系统运行维护、消防系统维护、保洁服务、

绿化服务、安全保卫服务、餐饮服务、会议服务、语音信息

服务的管理要求。

6.安全与应急管理

给出了社会化服务管理过程中涉及安全以及应急预案和

应急演练的要求。

7. 档案管理

给出了社会化服务管理过程中的档案管理的要求。

8. 投诉处理

给出了社会化服务管理过程中的投诉处理的要求。

9．评价与改进

给出了社会化服务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10. 附录

附录 A 给出了房屋养护维护要求，附录 B 给出了给排水

设备运行维护要求，附录 C 给出了供电设备监控维护要求，

附录 D给出了电梯运行维护要求，附录 E 给出了空调系统运

行维护要求，附录 F 给出了消防系统维护要求，附录 G 给出

了保洁服务要求，附录 H 给出了绿化服务要求，附录 I 给出

了安全保卫服务要求，附录 J 给出了餐饮服务要求，附录 K

给出了会议服务要求，附录 L 给出了语音信息服务要求。

（二）本文件技术指标确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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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国务院公报 2025 年第

15号）

GB 31654—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

生规范

GB/T 40248—2021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 43542—2023 机关办公区域物业服务监管和评价

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5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21

号）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04号）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21 号）

江苏省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根据 2021 年 9

月2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等二十九件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修正）

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2024 年 1 月 26日江苏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根据 2021 年 9 月 29 日江苏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

〈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等二十九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

四次修正）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根据 2025年 2月 2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7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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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改〈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58 号）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97 号）

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国管财〔2019〕218 号）

机关事务工作“十四五”规划

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十四五”规划（国管办发〔2021〕

36号）

江苏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苏政发〔2020〕6 号）

江苏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苏办发〔2018〕54

号）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协调配套，不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技术内容。目前国家

也无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相关国家标准。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则起草。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进一步提高标准的适用

度，经研究，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申请将《党政机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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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考核管理规范》地方标准，更名为《机关社会化服务

管理规范》。

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2年 6月获评全国机关事务工

作先进集体，标准化建设的基础工作扎实。2021 年 12 月，根

据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下达第一批机关事务标准化

专项试点工作的通知》（苏事关〔2021〕92 号），无锡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被列为“机关事务管理社会化服务标准化试点”

单位（全省首批）。2023 年 5 月完成国家级标准化建设专项

试点（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7 月完成省级标准

化建设专项试点（党政机关社会化服务考核规范），对机关

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和实践经验，江苏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建议由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第一起草单

位牵头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同时，考虑到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涉及全省各地的

具体业务，充分吸纳和总结省内苏南、苏中、苏北不同地区

工作需求和经验，能进一步增加标准的权威性、通用性和适

用性，该标准编制组在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基础上，新

增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徐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连云港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江苏省省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无锡市

市级机关服务中心、常州市市级机关服务中心、连云港市机

关服务中心等 7 家编制单位。

七、实施推广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立即实施，编制标准实施方案，明确标

准实施目标、实施要点、实施步骤及实施要求，稳步推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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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实施。

（一）标准宣贯培训

组织各级行政事业单位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参会，详细解

读标准编制背景、社会化服务管理的原则、基本要求、服务

管理、安全与应急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化管理、监督管理

以及评价与改进等工作要点，提升标准实施主体标准化技能。

（二）标准实施

强化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标准实施，做好标准实施记录，

为机关社会化服务管理全流程、全环节提供指导，推进机关

社会化服务管理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三）标准实施监督检查

建立标准实施监督评价制度，明确标准实施监督检查要

求，包含监督检查计划、监督检查内容、监督检查程序等。

做好标准实施监督检查记录，准确、完整记录监督检查结果

包含标准实施程度、实施效果、不合格项等，及时汇总标准

实施情况及改进措施意见。

八、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常州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徐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连云港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江苏省省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无锡市市级机关服务

中心、常州市市级机关服务中心、连云港市机关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详见下表：

主要起草人信息及分工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项目分工

1 袁开坤 局党组书记、局长 无锡市机关事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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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局

2 高立富 四级调研员
无锡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技术指导

3 冯颖艳 办公室主任
无锡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统筹推进标准调研、标

准框架研讨、规范性指

导、标准制定与实施等

工作

4 宋昌铭 办公室副主任
无锡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标准内

容的制定与实施，组织

项目调研和相关会议

5 尤军华 安保处处长
无锡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标准

框架研讨、标准内容编

制和实施

6 孙建峰 综合处处长
无锡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标准

框架研讨、标准内容编

制和实施

7 娄可琢 资产处处长
无锡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标准

框架研讨、标准内容编

制和实施

8 王红 主任
无锡市市级机

关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调研、标准

框架研讨、标准内容编

制和实施

9 李军 处长

江苏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服务

处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制定

10 邢来军 副主任

江苏省省级机

关物业管理中

心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制定

11 王叶圣 四级调研员
常州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制定

12 陈泽 副局长 徐州市机关事 参与标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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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局 标准制定

13 宋松 办公室主任
徐州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制定

14 高峰 办公室副主任
徐州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制定

15 李睿智
副主任

（主持工作）

连云港市机关

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制定

16 胡继国 质量监督工程师
连云港市机关

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调研、

标准制定


